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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林业局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人力 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 2019 年 

全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 

定向培养工作的通知 

各设区市、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林业局、教育局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，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： 

经商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同意，2019年我省继续开展

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养工作，操作办法保持不变。为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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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 2019年全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养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2019年全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养工作继续按

照《江西省林业厅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开展全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养工作的通知》（赣林

人字〔2014〕19号）和《江西省林业厅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全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

养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赣林人字〔2015〕188号）精神开展招生录

取工作。 

二、2019年我省定向招生录取使用分类高考的高职（专科）

文化总成绩（即语、数、外+技术科目总分）作为录取依据。 

三、2019年全省计划招生200人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林业局根

据实际情况申报定向培养计划。 

四、为切实巩固超编整治成果，各地编办要对未来3-5年乡

镇人员调整情况进行测算，科学合理制定用编计划，要保障基层

招录人才的用编需求，不能造成新的超编。对乡镇事业人员总体

超编的县严控招录定向培养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。 

五、定向培养院校、专业设置不变。 

六、各县（市、区）经教育局、编办、人社局审核同意后，

林业部门于 4 月 12 日前报送《2019 年江西省定向培养基层林业

专业技术人员需求计划表》至设区市林业局，计划表参照 2015

年表格样式。设区市林业局填好汇总表，经本级教育局、编办、

人社局审核同意后,于 4月 20日前报省林业局。省林业局商省教



育厅、省编办、省人社厅同意后，于 4 月 30 日前向培养院校和相

关县(市、区〉下达 2019 年全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养

招生计划。

七、考生于 5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到各县〈市、区)林业部

门报名，并按要求填写《江西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养

考生申报表))，选择报考专业。考生必须如实、清晰、完整地填写

《申报表》中的各项内容并签订《承诺书》。设区市林业局收齐考

生申报表等资料后于 5 月 20 日前报省林业局人教处。考生如报考

了其他系统定向培养的，不能报考江西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

定向培养，否则将不予录取。

联系人:省林业局人教处 毕永异

联系电话: 0791-85265985 , 13576287959 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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